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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
 
 

 安全理事会在 2007 年 3 月 24 日第 5647 次会议上，就题为“防扩散”的项

目通过了第 1747（2007）号决议。 

 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第 12 段，请国际原子能机构（原子能机构）总干事在

60 天内再提交一份报告给原子能机构理事会，“说明伊朗是否已全面地、持续地

暂停第 1737（2006）号决议所述及的一切活动，以及伊朗遵守原子能机构理事会

所要求采取的一切步骤以及第 1737（2006）号决议和本决议所作其他规定的情况，

同时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此报告，供其审议”。 

 因此，主席特此分发今天收到的原子能机构的报告（见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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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 

  2007 年 5 月 23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谨附上安全理事会第 1747（2007）号决议要求的报告。我已于今天将报告提

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。 

 请将本函和所附的报告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穆罕默德·巴拉迪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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